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持

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导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√ 涉 及 重 大 未 决 诉 讼 仲 裁    √ 停 产 、 破 产 清 算 等 经 营 风 险        

□重大债务违约等财务风险          □重大亏损、损失或承担重大赔偿责任  

√主要资产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      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  

□公司及关联方涉嫌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或处罚  

□董事会无法正常召开会议等公司治理类风险  

√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等无法履职或取得联系  

√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  □其他 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1、主办券商近期对公司进行现场走访及检查，未发现公司存在生产经营活

动，主办券商向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送沟通函均未得到回应，公

司董事长、实际控制人无法取得有效联系。 

2、主办券商通过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、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官方网站，

获知公司及实际控制人等相关诉讼信息，供投资者参考： 

（1）《昆山鸿巨盈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与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

纷一审民事判决书》（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） 

主体名称：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布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4 日 

文书号：（2020）京 0105 民初 14094 号 

判决结果：“一、被告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给



付原告昆山鸿巨盈精密工业有限公司货款二十七万三千元。 

二、驳回被告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反诉请求。 

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 

案件受理费 5395 元，由被告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（于本判决生效之

日起七日内交纳）。 

案件反诉费 3940 元，由被告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（已交纳）。” 

（2）《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、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

纠纷一审执行裁定书》（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） 

主体名称：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布日期：2020 年 11 月 26 日 

文书号：（2020）粤 0605 民初 14833 号 

判决结果：“冻结被申请人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存款 396,000.00 元

或查封、扣押其相应价值的财产。 

案件申请费 2500 元，由申请人广东天波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负担。申请

人提起诉讼的，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。” 

（3）《深圳高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、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实施类执

行裁定书》。（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） 

主体名称：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布日期：2020 年 10 月 3 日 

文书号：（2020）津 02 执 709 号 

判决结果：“玉林仲裁委员会作出的（2020）玉仲字第 180 号裁决书指定由

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负责执行。本裁定立即执行。” 

（4）《深圳高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、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实施类执

行裁定书》（来源：裁判文书网） 

主体名称：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发布日期：2020 年 9 月 4 日 

文书号：（2020）津 0103 执保字 997 号 

判决结果：“对被申请人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天津悦中科技有限公司名



下价值 800,000.00 元财产采取保全措施。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。” 

（5）浙江有象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中彩益福科技有限公司相关合同纠纷（主

办券商未在裁判文书网中搜索到此项判决书，此案件信息来源于天眼查） 

主体名称：北京中彩益福科技有限公司 

当前审理程序:民事一审 

相关案号：（2020）京 03 民初 268 号 

当前审理程序日期: 2020 年 9 月 15 日 

需请投资者注意的是，附件所列信息内容不能免除和替代公司的信息披露

义务和责任，同时，主办券商也无法确认除此内容之外，公司是否还存在其他

未予披露的诉讼仲裁情况及重大信息。主办券商建议投资者登陆上述网站获取

有关法律文书和公开信息的全文内容，并对上述网站保持持续关注，同时利用

各种网络搜索引擎工具，通过公开渠道了解公司相关信息。 

3、不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公司信息披露负责人实质上缺位。公司董

事会秘书于 2020 年 6 月辞职后，由公司董事长暂代履行信息披露负责人职务， 

主办券商多次提醒公司尽早聘用专职董事会秘书，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

仍未聘用新的董事会秘书，且主要工作人员均已离职。同时，主办券商要求公

司提供的信息披露工作相关底稿文件也均无法配合提供，导致主办券商督导工

作开展困难。 

4、由于公司经营状态发生重大变化，公司主要资产存在重大减值的风险，

依据公司《2018 年年度报告》，主要资产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83,064,041.03 

其他应收款 49,929,548.08 

存货 2,096,248.92 

固定资产 29,895,421.24 

无形资产 29,703,411.08 

开发支出 11,076,208.05 

合计 205,764,878.40 

https://www.tianyancha.com/judicialcase/detail/3025285965/f407ac7f629744ccb5bfe2be8f764714


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资产总额 261,558,379.20 元，负债总额

46,819,498.89 元，若公司主要资产发生重大减值，公司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。 

 

二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生产经营停滞，实际控制人及公司主要成员已离职无法取得有效联

系，截止本公告发布日，未见有明显改变迹象。  

2、针对上述事项，公司未能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及时披露，亦未能在主办券

商发现并督导后主动、及时披露，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三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，并多次提醒公司按期披露相关公

告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关注中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述风险。如投资者对公司有任何问题，请通

过以下方式联系主办券商持续督导。 

主办券商督导员：崔海芬 

联系电话：021-23214077 

 

四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无 

 

 

 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12 月 11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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